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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商借幹事 張雅惠
電話：03-3366885分機14
傳真：03-3333063
電子信箱：10047042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家教字第11102730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2E_1110273009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2E_1110273009_ATTACH2.doc)

主旨：有關「桃園市111年度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

實施計畫」延長收件日期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1年9月2日府家教字第1110249450號函續辦。

二、旨案係為鼓勵積極推展本市家庭教育之個人與團體，以鼓

勵服務士氣，提升服務效能。為提供充足時間彙整資料，

收件日期延長至111年9月30日(星期五)，請有意申請本案

之個人及團體將推薦評選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寄至本中心

(郵戳為憑)；餘請依前函辦理。

三、檢送「桃園市111年度表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暨團體實

施計畫」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(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除外)、桃園市
復興區公所、本市各級農會、本市各大專院校、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
金會桃園分事務所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市分事務所、桃園市幼兒
與家庭教育協會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
學校、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光啟學校財團法人
桃園市光啟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、啟
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、臺灣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大
華高級中等學校、治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、天主教振聲學校
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、復旦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復旦高級中等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10006762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9/27 16: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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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、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清華高級中等學校、至善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至善
高級中等學校、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六和高級中等學校、大興學校財團法人
桃園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

副本：

68


